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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加价牟利，翻供称自己“纯帮忙零获利”意图脱罪。面对毒贩精心编织的谎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通
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让人民币冠字号（纸币唯一标识编码）“开口说话”。经该院依法提起公诉，2025年11月20日，法院一审以
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汪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2万元。彭某不服一审
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近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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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突然翻供

2025 年 1月 21 日，余某 （另案处

理）向彭某提出要购买200颗麻果（新型

毒品）。彭某随即联系上线汪某，在得知

对方开价每颗50元后，彭某在未向余某

透露毒品来源的情况下，告知麻果时价为

每颗55元，意图从中赚取差价。

次日，余某携带1.1万元现金与彭某

碰头，二人一同前往汪某的租住处。行事

谨慎的彭某让余某在楼下等候，自己上楼

与汪某接洽，以1万元的价格购得200颗

麻果。几分钟后，彭某将装有毒品的纸盒

交给余某。

根据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下

发的涉毒线索，警方提前在交易现场周边

布控，交易结束后，民警将二人当场抓

获。警方从余某处查获麻果200颗，经鉴

定净重为18.77克；从彭某身上查获现金

4700元，其中裤子口袋内有1000元，上

衣口袋内有3700元。同日，汪某落网，

警方在其住处查获毒资1万元、麻果335

颗，净重为31.41克。经鉴定，查获的麻

果均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

2025年2月，该案移送江汉区检察

院审查逮捕。“那1万元钱就在我手上转

了一道而已，我一分钱都没拿！”侦查环

节作有罪供述的彭某，在检察官提讯时改

口称自己只是受余某委托帮忙“代购”毒

品，未实际参与贩卖，也未曾牟利。

面对突如其来的翻供，承办检察官第

一时间复核了公安机关提讯彭某的录音录

像资料，证实了取证过程合法合规，也确

认彭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有罪供述系其本

人自愿、有效陈述。这份经核实有效的有

罪供述，与案件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共同

指向彭某涉嫌贩卖毒品的基本犯罪事实。

冠字号比对还原真相

2025年2月28日，为进一步查明交

易过程及各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承办

检察官在依法作出批捕决定的同时，制发

了继续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核

查毒品交易细节，重点调取余某当日携带

现金的银行取款记录及纸币的冠字号明

细，同时提取毒资、毒品及包装上的指纹

等痕迹。

审查起诉环节，彭某仍百般抵赖。承

办检察官坚持依靠证据还原真相，一方

面，逐分逐秒查看公安机关讯问视频，对

彭某供述的关键细节进行“定格式”核

查；另一方面，赶赴监狱补充讯问已被判

刑的余某，固定其供述“直接向彭某购买

毒品且不知来源、非托购”的相关证言。

根据继续侦查提纲要求，警方调取的

银行取款记录及纸币的冠字号明细，在此

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冠字号明细与从彭某

身上查获的纸币的冠字号比对结果显示，

公安机关从彭某裤子口袋内查获的1000

元纸币的冠字号，与余某当天携带毒资中

的部分纸币的冠字号完全一致。也就是

说，这笔未交给汪某的钱款，正是彭某通

过加价私吞的非法所得。

认定贩卖毒品罪既遂

2025年8月，江汉区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贩卖毒品罪对彭某、汪某提起公诉。

同年11月6日，案件开庭审理。

汪某的辩护人提出，在汪某住处查获

的31.41克毒品应认定为贩卖毒品未遂，

请求从宽处罚。“首先，对于从贩毒人员

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应认定

为其贩卖的毒品，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

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

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

的，依法定罪处罚。其次，因该案无足够

充分、相反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汪某住处查

获的毒品并非用于贩卖，故上述毒品也均

应认定为用于贩卖的毒品。”承办检察官

依据相关办案指引，严谨论证汪某住处的

毒品已处于“待售”的交易状态，具有十

分紧迫的危险，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既

遂，最终获法庭采纳。

法庭上，彭某一口咬定自己未获利、

未参与贩卖。对此，承办检察官当庭出示

了包括冠字号比对记录、银行取款凭证、

讯问视频资料等在内的一系列证据，清晰

还原了彭某联系上线、抬高报价、收取毒

资、购毒交付的完整过程，指出其行为属

于贩毒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证据面前，彭

某无法自圆其说。

2025年 11月20日，法院采纳检察

机关全部量刑建议，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徐汇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因用人单位

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

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用人单位负责举

证。

本案中，博某公司以柳女士的配偶

在竞争公司担任总经理，严重影响公司

利益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提供相关网

页截屏证明。但即便柳女士配偶在竞争

公司工作，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利

用配偶资源损害博某公司利益，博某公

司将此行为上升为严重违纪并据此解除

与柳女士的劳动合同，依据不足，构成

违法解除。

关于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博某公

司在仲裁阶段同意支付折算工资1万余

元，现其仅同意支付9000余元，有违禁

止反言原则。柳女士未对仲裁裁决提起

诉讼，视为服从。综上，法院判决博某

公司支付柳女士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8

万余元、2023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1

万余元。

博某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代购”毒品零获利？冠字号证伪狡辩

员工因配偶在竞业公司上班遭解雇
法院：依据不足，构成违法解除

《新闻晨报》张益维

员工收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理由是“配偶在竞争企业任职，严重影响公司利益”。公司的做法是否有
法律依据？用人单位能否以此为由，认定劳动者存在利益冲突或严重违纪，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日前，上海市徐
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2006年，柳女士进入博某公司工作

并担任营运经理，双方签过5份劳动合

同，最后一份为自2014年起的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然而，2023年底，柳女士

突然收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基

于您的配偶目前在公司竞争公司担任总

经理，且一直采取不当言行，严重影响

公司利益……当夫妻一方负有竞业限制

义务，另一方在外开办同类竞争企业

的，会对夫妻一方所在单位或原用人单

位产生不利影响。现公司正式解除与您

的劳动合同关系……

在博某公司工作17年，柳女士自认

为从工作情况、工作态度等来看，公司

都没有任何合法解除事由。于是，2024

年 2月，她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博

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余万

元，并支付2023年度年终奖6万余元、

2023年度未休年休假6天的折算工资1

万余元。

2024 年 4 月，仲裁委员会作出裁

决：博某公司支付柳女士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68万余元及2023年度未休年休假6

天的折算工资1万余元。博某公司不服该

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博某公司认为，柳女士所任职务部门

运营经理掌握着公司运营数据和参展商信

息等机密材料，应尽到忠诚义务。其配偶

李先生也曾在博某公司任职。其间，以李

先生母亲名义成立与公司形成竞争关系的

物某公司，言行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后

双方达成和解，李先生离职。

后来，李先生在公开网站显示身份为

物某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组织的展会与

博某公司的展会都属于物业管理产业展

会，且其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或机构均与

博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两人作为夫妻，

对信息、渠道等仍存在共享，配偶从事同

一行业对于博某公司经营难免产生影响。

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系合法，无需支付

赔偿金。博某公司认为其在仲裁庭审中，

仅认可柳女士 2023 年存在 6 天未休年

假，并未认可其主张的折算金额，现仅同

意支付折算工资9000余元。

工作17年突遭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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